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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第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第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第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第 1 81 81 81 8 校 務 發 展 委 員 會 議校 務 發 展 委 員 會 議校 務 發 展 委 員 會 議校 務 發 展 委 員 會 議 紀 錄紀 錄紀 錄紀 錄    

                                                                                                            

時      間：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      點：行政大樓 6 樓第 3 會議室 

主      席：戴校長嘉南 

出（列）席：如簽到表                                記錄：羅良娟 

壹、主席致詞： 

一、以高師大目前的財務現況，未來要單獨成立學士班及碩士班恐無法滿足員額之需求

的。 

二、目前學校辦理研究所是用辦理碩士在職專班及學系的盈餘來貼補其所需經費。 

三、建議各學術單位需增設系所，朝不需增經費及員額方式，以設立碩士及博士學位學

程方向去努力。 

四、下次會議，請研究發展處提供 97-99 學年度教育部核定本校招生人數。 

 

提案一、討論 100-101 學年度本校申請總量增設暨調整系所案，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本處 99 年 3 月 26 日研企字第 9 號函辦理。 

      二、附 99 學年核定招生人數表        

日間學制 夜間學制  學年度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小計 大學部 碩士在

職專班 

教師在職進

修碩士學位

班 

小計 

合計 

99 

 

 

865 549 90 1504 0 635 635 2139 

  

三、附 100-101 學年度本校申請總量增設暨調整系所案相關資料，本次會議決議  

      通過後提報校務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依教育部來文提報(100 學年度調整案於 

6 月總量來文時提報，101 學年度增設案於年底教育部增設特殊項目來文時提報)。 

  註明:為節省紙張，詳細計畫書已先行掛於本處網頁，不再印出。 

案名 學年度 提案單位 方式 擬招生名

額 

是否符合教

育部檢核標

準 

是否有提供建議表

和計畫書 

事業經營學系

和科技管理研

100 教育學院 系所

整併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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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整併 

生物科技系博

士班 

101 理學院 新增 3 名 

 

是 有 

設計學博士班 101 藝術學院 新增 3 名 是 有 

文化創意設計

碩士學位學程 

 

101 科技學院 新增 25 名 是 有 

軟工系碩士班 101 科技學院 新增 12 名 否 有 

決議: 

一、各提案最後討論結果 

案名 學年

度 

提案單位 方式 擬招

生名

額 

是否符

合教育

部檢核

標準 

是否

有提

供建

議表

和計

畫書 

決議 

事業經營學

系和科技管

理研究所整

併 

100 教育學院 系所整併   有 1.建議中文名稱改為

事業經營學系(含碩

士班)，分事業經營組

和科技管理組。 

2.英文名稱也請一併。 

3.13 票過半數同意提

校務會議討論。 

生物科技系

博士班 

101 理學院 新增 3 名 

 

是 有 1.建議說明清楚較使

更具優勢。(例如新建

之生科大樓空間

等)，計畫書上與生科

系較無關的系所建議

刪除不納入。 

2.列為備案，100 學年

度如通過，即撤案。 

3.本年如未獲通過，13

票同意送校務會議討

論是否續送 101 學年

度增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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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學博士

班 

101 藝術學院 新增 3 名 是 有 1.博士班案必須是系

所本身實聘專任師

資達 11 位才可，此

案保留。 

2.建議改成博士學位

學程案，並補書面，

送校務發展委員補審

議。 

文化創意設

計碩士學位

學程 

 

101 科技學院 新增 25 名 是 有 1.計畫書上之當量  

生師比和教育部 

所規定太相近，建 

議再精算一次。 

 

2.列為備案，100 

學年度如通過， 

即撤案。 

3.如未獲通過，13 票 

同意送校務會議 

討論是否續送 

101 學年度增設 

案。 

 

軟工系碩士

班 
101 科技學院 新增 12 名 否 有 1.因為此案師資不 

符合教育部規定。1

票同意 

12 票不同意 

2.13 票同意建議軟工

系和資教所整併，並

送校務會議討論。 

 

二、請教務處提供最新生師比數據，以供系所填寫新增系所計畫書時之依據。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下午 3 時 40 分) 


